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依本規則行之。本議事規則依主管機關規定訂定之。 

 

二、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 

   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 

   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二之 1、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 

      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 

     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 

     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三、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

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有代表股份總數達到法定數額之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報告，即宣佈開會。 

如逾開會時間，尚不足法定股數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其後延長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延長兩次仍不足額時，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以出席表決權超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規定

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過半數時， 

主席得隨時宣告正式開會，主席並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 

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四、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

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

散會。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一次集會如未能討論結束時，得由股東

會決議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並免為通知或公告。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派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股東會開會時，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超過半數之

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 

發前為之。 

股東會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 

供股東參閱: 

一、 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

議平台。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五、股東發言前，須先以發言條，填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戶名，送由主席定其發

言先後。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之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六、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

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違反前二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或有失會議秩序時，主席 

    得予制止，或中止其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 

    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以為周知。 

 

七、主席對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八、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另有規定之特別決議應從其規定外，均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

票表決相同。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 

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 

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

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



 

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

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 

    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 

    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 

    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 

    影。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股東 

    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十、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十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

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 



 

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 

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十二、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十三、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十四、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停止開會，自行疏散，俟警報解除一小 

      時後繼續開會。 

 

十五、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 

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 

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十六、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 

      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 

      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十七、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 

      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十八、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 

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 

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 

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 

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 

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 



 

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 

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 

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 

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 

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 

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十九、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 

  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 

  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 

  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二十、本規則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